浙江工商大学国有资产开放使用申请审批表
	申请部门

（学院）
	
	资产名称
	

	资产地点
	
	数量或

面  积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资产使用

事项
	请填写具体事项名称

	开放使用期限
	年   月   日——     年   月   日

	是否包含房屋（场地）出租
	( 是      ( 否 （选“否”可不填招租方式）  

	拟招租方式
	
	拟招租底价
	

	申请原因

（方案可另附）
	

	申请部门（学院）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意见

	 （盖章）

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注：

本表一式两份，申请部门（学院）与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分别留档；
本表根据浙商大资产〔2025〕135号文制定，适用于学校国有资产开放使用申请审批。


